乐工发〔2013〕18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做好
“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
主题教育活动宣传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为切实做好工会系统“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主题教育活动宣传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本质要求，深入宣传职工群众自立自强，奋力建设美丽繁荣和谐乐山的生动实践和成就，凝心聚力，为谱写威武雄壮的“中国梦”乐山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舆论氛围。

二、宣传重点

（一）深入宣传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

大力宣传全市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深入宣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深入宣传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深入宣传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脚踏实地、不懈奋斗，用苦干实干实现伟大“中国梦”。特别是要深入宣传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精神，引导职工群众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以劳模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二）宣传报道好主题教育活动

立足各阶段的特点和任务，集中宣传报道好各层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效和社会反响，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乐山增添新的正能量。

（三）宣传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实践

宣传好广大职工群众把主题教育活动融入推进 “三大联动、六个跨越、六个美丽”，融入助推产业发展提速增效、“双百”大城市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和谐稳定，融入“当好主力军、建功‘十二五’”劳动竞赛、提合理化建议、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等活动，助推乐山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

（四）宣传好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

广泛宣传在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每个县（市、区）总工会应选树1—3个典型大力宣传，引导广大职工群众自觉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献计出力，让广大职工群众学有目标、赶有榜样。

三、宣传步骤

整个主题教育活动宣传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月8日—5月15日，这一阶段的目标任务是：舆论动员、形成声势、营造氛围。要突出宣传主题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工作要求。

第二阶段（5月16日—6月底）：这一阶段的目标任务是：动态宣传、突出重点、展现亮点。要突出宣传主题教育活动进机关、进企业的开展情况；突出报道活动期间开展的报告会、讲座、展览、参观、征文、演出等重要社会活动情况，营造出浓厚舆论氛围。突出宣传好广大职工群众凝心聚力、奋发向上的工作实践。

第三阶段（6月底—7月中旬）：这一阶段的目标任务是：凝炼成果、注重实效、总结经验。要大力宣传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来，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大力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转变作风、推动工作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效；大力宣传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使广大职工群众既形成内化于心的精神成果，把“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作为外化于行的自觉行动，又形成抓发展、促和谐固化于制的制度成果。

四、宣传方式及要求

要充分运用工会的各种平台和手段，在全体职工群众中形成强大宣传声势，营造主题教育活动的浓厚氛围。

（一）标语宣传。各县（市、区）工会在办公楼、街道显眼处等地设置标语至少1幅。动员规模以上企业工会在厂区设置标语至少1幅。

（二）阵地宣传。各基层工会要将活动情况及时整理汇总，形成简报。要采取手机短信、报告会、征文比赛、文艺表演、演讲比赛、征集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要引导企业利用板报、宣传橱窗刊出“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相关内容资料，宣传“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活动情况。

（三）媒体宣传。要积极与地方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衔接，宣传工会在主题教育活动中的新方法新成效，宣传企业、职工在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五、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实施。“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主题教育活动是当前全市宣传工作的重点，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周密安排，落实专人负责，加大力度，形成强大的声势。

（二）突出宣传实效。要按照“三贴近”的要求，深入基层、深入职工群众、深入实际，结合基层职工群众的切身感受，运用饱含真情、富有感染力的典型形象，运用有效的载体，增强宣传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加强联动配合。要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发现并推荐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各县（市、区）总工会每周至少上报工作信息3条，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每周至少上报信息1条，上报信息情况将作为工会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附件：参考标语
乐山市总工会
2013年5月15日
附件
参 考 标 语

1.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

2.同心共筑中国梦，凝聚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3.同心同德、和谐共进、干事创业，托起“中国梦”

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梦

5.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实干托起“中国梦”

6.同心共筑中国梦，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

7.同心共筑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乐山

8.凝心聚力抓发展，同心共筑中国梦

9.沿着复兴路，共筑中国梦

10.同心共筑中国梦，高扬凝心聚力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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